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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劲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广东凯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业务进展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需要，广东新劲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于 2024 年 7 月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凯

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际智能”或“甲方”），旨在依托现有子公

司广东宽普科技有限公司与成都仁健微波技术有限公司在射频微波技术领域的

专业优势，充分利用其在侦测、干扰、雷达和卫星通信等应用领域的深度洞察与

技术积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导向及市场需求，敏锐捕捉市场商业契机，力争为

股东和社会创造有效的经济价值。 

一、业务进展情况 

为进一步推进公司低空经济相关业务的有效拓展，凯际智能与深圳市智胜高

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智胜高研究院”或“乙方”）经友好协商，于 2024 年

10月 24 日签订《关于推动低空经济示范与产业生态共建战略合作协议》，双方

同意在低空经济领域开展商业落地示范与产业生态共建等方面开展战略合作。 

二、合作方介绍 

深圳市智胜高技术研究院，是在深圳市委市政府推动下，经深圳市国资委批

复，由西北工业大学与深圳特发集团率先发起，深圳特发集团、西北工业大学深

圳研究院、深圳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河北深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新区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作为常任理事单位，旨在构建硬

科技群智创新生态的开放平台，精准产学研合作的实践落地平台。 

在低空经济领域，智胜高研究院承担了《深圳市坪山区低空经济与空天产业

规划》编制，推动了西北工业大学与坪山区政府低空经济领域全面战略合作，并



共建坪山区“路空一体”智能网联测试基地；支撑了广东省发改委、广州花都区、

深圳宝安区等低空经济与天路规划咨询等工作；引入留美无人机专家团队，孵化

了深圳本土第一家 Evtol 企业“稞米科技”；培养了国内知名的无人机集群表演

与融媒体领军企业“大漠大智控”，先后创造了 3项世界吉尼斯记录；研究院与

西安元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推出了即时配送智能无人飞行管理系统，采用先

进的飞行控制技术和融合智能算法，可实现订单管理、路径规划、实时监控等功

能；借助元朴科技成熟的即时零售体系和明确的场景需求，探索和完善无人机配

送全链路运营解决方案，通过低成本无人机技术的应用实现快速、高效的城市物

流短途配送服务。 

名称：深圳市智胜高技术研究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40300MJL205353P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南九道 45 号西北工业大学三航科技大厦

2509 

业务范围：开展信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新材料、大数据、先进制造、高

端装备和无人系统等科学技术领域内的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 

类型：民办非企业单位 

法定代表人：唐波 

开办资金：100 万元人民币 

业务主管单位：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智胜高研究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主要内容 

1、针对深圳市坪山区建设“路空一体”智能网联测试基地、西安元朴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即时配送体系建设与航路基础设施示范工程建设等，乙方支撑甲方

开展商业落地示范应用。 

2、针对低空经济电子相关业务、材料相关业务，乙方支撑甲方开展特殊行

业增量市场渠道的拓展合作。 

3、针对电子相关业务、材料相关业务出海，乙方支撑甲方开展渠道拓展合

作，推动以应急保障产品方式通过正规渠道出海。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协议的签署将促进双方在低空经济等方向深度合作，有利于促进公

司经营发展，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 

本次合作协议的签署是公司在低空经济业务领域拓展模式的有益尝试，将推

动公司对低空经济业务运营场景、运营模式的积极探索，合作内容的落地实施将

具有较强示范意义，可加速公司低空经济业务的市场开拓。 

本次合作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合作协议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产生重大影

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协议而对协议对方产生依赖。 

五、风险提示 

1、本次合作协议为协议双方战略合作的初步意向性文件，受有关政策调整、

宏观经济、市场环境变化、法律法规等因素影响，具体合作将以另行签署的正式

协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合作协议的签署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具体项目的推进和

具体实施情况而定，具有不确定性；相关合作安排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产生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合作协议不涉及具体的金额，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后续双方若有具体项目的合作协议

签署，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的审议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新劲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0月 24日 


